
资源县人民法院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司改增资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司改增资合计103.6万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和地区附加津贴（津补贴）标准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3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认领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明确<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职务套改后有关问题处理的函>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187号）有关规定给予法官、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人员司法增资，员额法官的司改增资按当地公务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水平的50%发放，其他工作人员（司法辅助人员及司法行政人员）按当地公务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水平的20%发放。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情况分析

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司改增资合计103.6万元，资金已到位96.15万元，资金到位率92.81%。

（二）完成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司改增资实际支出率92.81%；2021年未完成年度指标值的原因有：由于做2021年预算时当地公务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还未核算出来，所以预算金额与实际支出存在差异。 

三、问题和改进措施

由于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司改增资是根据当地公务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还未核算出来的，做2021年预算时当地公务员上一年度平均工资还未核算出来，实际使用时财政局根据组织部核算金额下达指标，所以预算数与实际支出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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